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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江堰市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
专项政策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

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及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，

举全市之力竞跑新时代、新领域、新赛道，有效激活数据要素

市场活力、提升市场主体创业热情、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，

为奋力构建“五大新城”，精准推进科学复兴，加快建设中国式

现代化强市助力赋能，特制定以下产业创新发展专项政策。

第一条 适用范围

本政策扶持对象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登记关系及统计关系

均在都江堰市范围内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

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，以及在都江堰市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创新

创业的团队（以下简称企业或团队）。

第二条 支持重点企业引进培育

支持引进数字文旅、数字文创、智慧康养、高端软件、

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智慧城市、工业互联网、数字农业、电

子商务、CALLCENTER（呼叫中心）等重点领域数字经济

企业，给予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投入、人才引进、用能及房

租等扶持补贴。对年营收超过 2000 万（含）的企业，从纳

税年度起计算，给予 6 年扶持补贴，前三年每年补贴总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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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其当年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的 80%，后三年每年补贴

总额不超过其当年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的 60%。

支持创新创业、孵化培育，鼓励驻市高校、企业、产业

园区设立共享孵化载体，为创新创业个人、团队或企业提供

免费创业空间，对总面积超 300（含）平米，且注册企业数

达 30 家及以上的，经认定，给予孵化载体每年 10 万元奖励。

第三条 支持数字总部落地

支持数字经济企业进行实体投资，对购买孵化园、产业

园、科技林盘等国有载体资源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设计、运

营结算等功能型总部的企业，给予企业连续最长 10 年固定

资产投资、研发投入、人才引进、用能等补贴，每年补贴金

额不超过企业当年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的 80%，且补贴总

金额不超过购买载体资源总金额。

第四条 支持数字经济人才引育

支持企业培育和引进数字经济人才，对在都江堰市注册

的数字经济企业，员工年个人所得税超过 20 万元的，认定

为数字经济人才，给予企业人才补贴，补贴总额不超过个人

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的 80%。

第五条 支持存量企业发展壮大

支持存量企业进位争先、发展壮大，对年度地方经济实

际贡献超过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数字经济企业，以前三年

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平均数作为基数，年增幅达 20%的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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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、研发投入、人才引进、用能及房租等

扶持补贴，补贴总额不超过企业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增量部

分的 80%。

第六条 支持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

支持数字技术在各领域创新应用，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

市级的工业互联网、大数据、5G 应用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

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典型案例、创新应用试点示范、实验

室、孵化器等称号，或承担专项、示范项目建设的企业，按

照上级补助资金的 5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奖励总额不超过

200 万。

第七条 支持数据资源、应用场景开放共享

支持数据要素流通共享，整合公共及社会数据资源，在依

法合规、安全可控前提下，向企业或团队免费开放相关数据，

鼓励其对数据的挖掘利用。

支持创新应用场景供给模式，统筹数字文旅、智慧城市、

智慧康养、智能制造、数字农业等重点领域应用场景建设，定

期发布产业发展机会清单，采用“揭榜挂帅”形式支持企业或团

队参与各领域应用场景建设。

第八条 支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

支持企业面向生产、生活、生态与城市治理需求，围绕提

升数据汇聚、处理能力，建设边缘数据中心、算力中心，鼓励

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将存储、运算等业务实行本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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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配套。

第九条 支持国有引领数字经济发展

支持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设立天使投资基金、创业投

资基金、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型基金，以多种方式投资数字经

济企业。

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活动实行审慎包容监管，落实“三个区

分开来”要求，对单个项目未达到预期目标、造成资产损失或其

他不良后果的，单位负责人在依法依规、权责匹配、勤勉尽责、

未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前提下，按规定予以容错纠错。

第十条 附则

企业所获扶持不超过其对地方经济实际贡献，且扶持资金

专项用于企业自身发展投入，本政策施行期间，如国家、省、

成都市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，适时对相关条款进行调整。国家、

省、成都市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此前规定与本政

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
政策出台后，由都江堰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牵头根据本政

策制定实施细则并实施。本政策意见施行期间，国家、省、成都

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
